
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

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

南延税三限改〔2024〕506号

福建宏康投资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7007052732286）

你（单位）2017-10-01至2023-08-31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未按期进行申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限你（单位）于2024年8月15日前携带相关资料至我局申报办理有关事项。

二Ｏ二四年八月五日


